
 

 

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黑院学发 [2019]8 号    

 

关于给予石胜玉等二十四名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 

 

石胜玉，2018612019，美术与设计学院 

李承泽，2015872152，外国语学院 

陈权，2018532028，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建宇，2018742024，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李显兴，2015942107，人文传媒学院 

刘禹锡，2015942035，人文传媒学院 

以上六名学生违反《黑河学院学生公寓控烟管理规定》，在公寓内吸

烟。根据《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第八

项规定：其他违反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经公寓管理中心和学生所在学院报送，学工部 4月 11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

给予石胜玉等六名学生严重警告处分，处分期 6个月。 

明美妍，2018794031，文化旅游学院 

徐乾宇，2016793050，文化旅游学院 

石志远，2018794011，文化旅游学院 



 

李慧星，2018794056，文化旅游学院 

谢晨庚，2015932026，经济管理学院 

以上五名学生违反《黑河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在公寓内违规用

电。根据《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第七

项规定：违反公寓消防、用电的相关规定，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

处分。经学生所在学院报送，学工部 4月 11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明

美妍等五名学生记过处分，处分期 9个月。 

于佳文，2018642044，理学院 

冯硕升，2018852008，美术与设计学院 

胡鸣昊，2018533033，美术与设计学院 

李晓宁，2018852036，美术与设计学院 

王梦迪，2018942071，人文传媒学院 

以上五名学生在 4月 3日公寓联合检查中被发现夜不归寝，违反了《黑

河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根据《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

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第五项规定：夜不归宿，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以上处

分。经公寓管理中心报送，学生所在学院核实，学工部 4月 11日部务会议

研究决定，给予于佳文等六名学生严重警告处分，处分期 6个月。 

王春明，2018792044，文化旅游学院 

陈浩庚，2018792058，文化旅游学院 

毕效龙，2018793072，文化旅游学院 

王赫强，2018793016，文化旅游学院 

颜廷先，2018792023，文化旅游学院 

以上五名学生在 4月 3日寝室检查中被发现聚众赌博。根据黑河学院

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九项规定：赌博或者为



 

赌博提供赌具等条件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经文化旅游学院核实报送，

学工部 4月 11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王春明等五名学生记过处分，处

分期 9个月。 

王  鑫，2017532032，美术与设计学院 

王钰莹，2017533026，美术与设计学院 

3月 27日，王鑫使用王钰莹的一卡通刷卡进入公寓被管理人员发现，

且在管理人员制止的过程中态度恶劣。违反《黑河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

中关于一卡通使用的规定。根据《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三

章第十三条第六款第八项规定：其他违反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视其情节，

给予警告以上处分。经美术与设计学院核实报送，学工部 4月 11日部务会

议研究决定，给予王鑫、王钰莹两名学生严重警告处分，处分期 6个月。 

海旭东，2015582031，理学院 

该生自 3月 25日至 4月 2日未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根据《黑

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八款规定：学生学期内

累计旷课 31至 40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经理学院报送，学工部 4月 11

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海旭东记过处分，处分期 9个月。 

特此决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